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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诉讼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次重大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 

近日，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新大洲”）之控

股子公司内蒙古牙克石五九煤炭（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五九集团”）

收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应诉通知书》（(2024)最高法民申 3304 号）

及牙克石市人民政府、牙克石市工业和信息化局、牙克石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

督管理委员会（以下单独或合称“申请人”）的《民事再审申请书》。 

申请人就要求本公司补交白音查干和西南部矿区长焰煤资源探矿时发生的

勘探费、补交白音查干和西南部矿区长焰煤探矿权转让价款的差额事项不服内蒙

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2023)内民终 730号民事裁定书的裁定，向最高人民法院

申请再审。 

截止目前，本公司及五九集团均未曾收到过该案的一审、二审裁定书（内蒙

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中级人民法院(2023)内 07民初 25号民事裁定书、内蒙古

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2023)内民终 730号民事裁定书）。本公司及五九集团已联

系相关法院调取一审、二审裁定书，待收到后将补充公告。 

二、本案的基本情况 

（一）与本案有关的各方当事人 

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牙克石市人民政府 

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牙克石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牙克石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

会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内蒙古牙克石五九煤炭(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内蒙古新大洲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二）再审请求 

1、请求最高人民法院依法再审； 

2、撤销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2023)内民终 730 号民事裁定书与内蒙

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中级人民法院(2023)内 07民初 25号民事裁定书； 

3、判令被申请人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补交白音查干和西南部矿区长焰

煤资源探矿时发生的勘探费共计 2276.37万元，并承担从 2006年 12 月 13日起

至实际补交之日的未支付对价的利息损失(按照全国银行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

款市场报价利率为标准，参照逾期罚息利率计算)； 

4、判令被申请人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补交白音查干和西南部矿区长焰

煤探矿权转让价款的差额 108642.4844 万元，并承担从 2006 年 12 月 13 日起至

实际补交之日的未支付对价的利息损失(按照全国银行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

市场报价利率为标准，参照逾期罚息利率计算)； 

5、判令被申请人内蒙古牙克石五九煤炭(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和内蒙古新大

洲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对申请人的第三项、第四项的诉讼请求承担连带责任； 

6、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申请人承担。 

（三）申请理由 

申请人《民事再审申请书》中载明的主要申请事实与理由如下： 

2005年 12月 17日,呼伦贝尔市人民政府与牙克石市人民政府(以下简称“两

级政府”)与新大洲签订《合作意向书》,同意以净资产价格有偿将五九集团股权

整体转让。2006年 1月 8日,两级政府与新大洲就五九集团国有股权转让交易等

内容签订了《合作框架协议书》。9月 28日，两级政府与新大洲又签订《重组五

九煤炭集团及新项目建设协议书》，就五九集团重组项目进行明确约定：“按照企

业国有产权转让规定程序，对五九集团进行清产核资、财务审计和资产评估；对

未进入本次转让资产范围的探矿权和煤炭资源储量，按照定向预留、分期有偿配

置的原则，按新项目建设进度逐步由新五九集团有偿取得；鉴于五九集团西南部



的探矿权不在其名下,对该探矿权的权益以其投入为基础单独作价一并转让，没

有纳入评估范围的白音查干矿的探矿权以该次转让时的投入为基础单独作价，待

一期 10 万吨 PVC项目投产时一并进行转让”。 

2006 年 12月 12日，内蒙古牙克石市经济局(现更名为原告牙克石市工业和

信息化局，国资管理职能剥离给牙克石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与

新大洲签订了《产权交易合同》，将五九集团 78.82%的国有股权及采矿权和牙克

石煤矿 63.95%国有股权及采矿权整体打包转让给新大洲，转让价格为 1.877 亿

元。内蒙古新大洲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为新大洲的付款义务承担连带责任保证。 

根据 2019年 7 月 25日，包头铁路运输检察院指控刘某军、李某犯玩忽职守

罪、滥用职权罪等一案，呼和浩特铁路运输中级法院作出(2019)内 71 刑终 1 号

刑事判决书，该判决查明：2015 年 10 月 26 日，内蒙古鑫方圆会计师事务所有

限公司以 2006 年 7 月 31 日为清产核资截止日,出具审计报告并提出审计意见：

五九集团在清产核资时,未将白音查干矿和西南部(以下简称两矿)探矿时实际发

生的勘察费计入无形资产,五九集团前期投入的 2276.37 万元勘探费未能收回，

也未对上述两矿探矿权进行评估和计入资产。 

根据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关于煤炭资源领域违规违法问题专项整治工

作要求及煤炭资源领域违规违法问题巡视、核查工作部署，委托内蒙古兴鼎资产

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对两矿探矿权进行评估，评估白音查干矿 2006年 7月 31日探

矿权价值为 128427.01 万元，西南部探矿权价值为 12424.72万元。 

申请人认为一、二审裁定： 

1、一、二审判决认定事实，无证据 

一审法院认为：“起诉人......诉讼请求中所涉及的白音查干和西南部矿区

长焰煤资源探矿时发生的勘探费及探矿权转让价款的差额和利息的主张系依据

《产权交易合同》中的相关内容所提出，而该《产权交易合同》约定争议处理方

式为向呼和浩特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此认为与《产权交易合同》约定内容不

符。无证据证实白音查干和西南部矿区长焰煤资源探矿时发生的勘探费及探矿权

转让价款的差额和利息的主张系依据《产权交易合同》，故依据《产权交易合同》

约定争议处理方式裁定本案属于事实不清，无证据证实。 

事实上，申请人与被申请人签订了《重组五九煤炭集团及新项目建设协议书》，



约定涉及的白音查干和西南部矿区长焰煤资源探矿时发生的勘探费及探矿权转

让内容，而该《重组五九煤炭集团及新项目建设协议书》约定争议处理方式为向

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起诉，故呼伦贝尔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本案有管辖权。 

2、一审、二审判决适用法律明显错误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二条：“起诉必须符合下列

条件：......(四)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的规

定，本案，因一二审法院认定案涉《产权交易合同》中双方对争议解决方式已约

定以仲裁方式解决，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本案没有管辖权这

一事实错误，导致其在适用上述法律条文也是错误的。 

三、涉及上述事项本公司前期相关披露情况 

1、有关包头铁路运输检察院指控三人犯玩忽职守罪、滥用职权罪等一案涉

及本公司的内容，请见本公司于 2017年 1 月 9日、3月 14日、3月 24日、5月

9 日披露的《关于重大诉讼事项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7-006）和《关于重

大诉讼事项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7-019、临 2017-021、临 2017-028）。 

2、2020 年 12 月 1 日五九集团收到牙克石市人民政府的《关于追偿国有资

产流失损失的函》（牙政函字[2020]29 号），2020 年 12 月 14 日本公司再次收到

牙克石市人民政府的《关于追偿国有资产流失损失的函》（牙政函字[2020]33 号）。 

收到上述牙克石市人民政府的《关于追偿国有资产流失损失的函》后，考虑

事实及妥善处理此事项，本公司已经按照当时收购标的股权的持股比例筹措资金

先缴纳有关款项（新大洲于 2020年 12月 10 日支付维简费和安技措费 1621.477

万元、于 2020年 12 月 10日支付国有资产损失费 67.7143万元）。有关内容请见

本公司于 2020年 12 月 3日、2020年 12月 16日、2021年 7月 22日披露的《关

于控股子公司内蒙古牙克石五九煤炭（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收到<关于追偿国有

资产流失损失的函>的公告》（编号：临 2020-171、临 2020-176）、《关于控股子

公司内蒙古牙克石五九煤炭（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收到<关于追偿国有资产流失

损失的函>的进展暨相关仲裁结果的公告》（编号：临 2021-070）。 

3、前述涉及的白音查干煤炭资源因当地近中期不再续建煤矿、配置资源和

进行开发，五九集团已将白音查干煤矿列入 2020 年度内蒙古自治区化解煤炭行

业过剩产能退出煤矿，予以关闭。有关内容请见本公司于 2020年 3 月 11日披露



的《关于子公司内蒙古牙克石五九煤炭（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白音查干煤矿退出

产能的公告》（编号：临 2020-034）。截至 2023 年末，五九集团对白音查干煤矿

的投资减值为 0元。 

4、五九集团西南部矿区股权交易时在内蒙古煤田地质局名下，五九集团并

未取得探矿权且在股权转让时处于储量及开采价值具有不确定性的普查风险探

矿阶段并不具备开发条件；在股权转让后为受让西南矿区探矿权，五九集团为此

向内蒙古煤田地质局支付转让价款 1700万元和依规向国家支付探矿权价款 5688

万元，补缴西南矿区勘探费 1,076.30 万元。有关内容请见本公司于 2017 年 1

月 9日披露的《关于重大诉讼事项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7-006） 

基于以上事实，公司将依法积极维护自身权益，保护公司利益。 

四、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本次公告前，本公司（包括控股公司在内）不存在尚未披露的小额诉讼仲裁

事项、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诉讼仲裁事项。 

五、本次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鉴于本次再审正在进展过程中，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存在不确

定性。公司经向律师咨询，由于再审案件涉及是由法院管辖还是由仲裁机构管辖

的问题，在管辖问题没有最终通过再审程序解决前，不涉及到对按申请人的请求

承担补偿金额争议的实体问题审理。鉴于白音查干在中短期无法实现采矿权资源

配置，公司已对该矿投资计提资产减值为零，公司也将与五九集团其他股东研究

是否继续保有该资源。 

本公司对再审案件拟采取的措施：1、聘请律所律师对再审申请书依据事实

和法律提出充分的答辩意见。2、如果最高院驳回申请人的再审申请，公司将与

申请人协商解决争议。协商不成，就审理机构管辖问题通过双方协商重新作出安

排。3、在确定审理机构的同时，公司依据事实和法律做好各项应诉的准备工作。 

公司董事会将持续关注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并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及时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2017 年度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时报》；2020

年度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巨潮资讯网、《中国证券报》和《证券日报》；2021

年度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巨潮资讯网、《中国证券报》和《上海证券报》；2024



年度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巨潮资讯网、《中国证券报》和《证券日报》。公司

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1、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应诉通知书》（(2024)最高法民申 3304

号） 

2、牙克石市人民政府、牙克石市工业和信息化局、牙克石市人民政府国有

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之《民事再审申请书》。 

以上，特此公告。 

 

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 6 月 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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